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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涉海详细规划编制研究

□　叶　果，李　欣，王天青

[摘　要 ]目前全国各地已先后启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研究出台详细规划的工作标准也迫在眉睫。海洋是国土

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涉海详细规划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规划的深度、精度和时效方面阐述开展涉海详细规划

编制的必要性，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涉海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思路与框架，总结规划编制经验，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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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之后开展涉海详细规划的编

制。通过解读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与要求可

以发现，其深度、精度与时序均与海洋保护利用活动

的实施存在一定的距离，无法直接指导实施工作的开

展，具体分析如下。

1.1规划深度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涉及内容广泛，倾向于对国土

空间保护与开发进行总体部署和统筹安排，因此规划

深度较浅。依据《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试行)，

目前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涉海内容以达到“分

区”深度为主，而原有的各类涉海空间规划至少达到“分

类”深度，如：①用海审批管理，依据市县级海洋功

能区划的相关标准，应达到二级类海洋功能区深度；

随着各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启动和深入开展，详

细规划的编制也提上了工作日程，研究出台详细规划的

工作标准迫在眉睫。在实施全域、全要素国土空间用途

管控制度的背景下，详细规划的编制范围不应局限于城

镇建设空间，还应包括海洋等自然空间。开展涉海详细

规划编制的研究，将海洋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指

导海洋国土空间的保护与开发、实施用途管制、指导各

项建设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开展涉海详细规划工作的必要性

原有的涉海空间规划主要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海岛

规划及海洋保护区规划。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全面

开展，这些规划将统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编制涉

海详细规划的首要问题是必要性的判断，即是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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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无居民海岛利用审批，依据可利用无居

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的标准，应达到在

单岛范围内划分空间管制分区的深度。

1.2规划精度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范围较广，编制

精度相对较低，市(地)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的编制精度要求是1∶250 000，县

级一般为1∶50 000。在此精度下，无

法获得地形的细节，也无法准确开展坐

标定界工作，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海岛

地区。而在原有的涉海空间规划中，海

洋功能区划重点区域的编制精度应不低

于1∶10 000，保护区重点区域的编制

精度不低于1∶5 000，无居民海岛的编

制精度不低于1∶2 000。

1.3总体规划时效方面

当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期限

为2020～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期限较长，因此对于时间跨度较大

的问题难以进行充分预计。同时由于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涉及内容多、调整程序

复杂，如直接用于指导海洋空间的开发

建设，容易出现灵活性不足、难以适应

形势变化的情况。而随着人们海洋开发

意识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新兴用海

功能和用海形式会不断出现，在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阶段一次性地制定长远的详

细的规划很不现实，如此便需要编制能

够灵活应对各种情况的规划进行指导。

2涉海详细规划框架体系的构建

2.1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

“管什么就批什么，批什么就编什

么”是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审批、编制

的治理逻辑。详细规划是项目许可核发

的依据，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

底层设计，应遵照管、批和编协同的原则，

涉海详细规划框架体系的构建也应遵循

这一基本逻辑，如在规划类型设置方面，

应与自然资源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相对

应；在规划衔接方面，应充分考虑海洋

空间管控措施的传导与衔接。

2.2涉海详细规划的类型设置

通过对当前海洋国土空间行政审批

事务及许可事项的梳理(表1)，当前的

许可审批集中在无居民海岛利用、海域

使用及各类海洋保护区的开发保护方面，

对应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中的可利用无居

民海岛、海域利用区以及各类海洋保护

区(表2)。这些分区的开发与保护活动

需要行政许可，大部分功能利用需要进

行确权，部分保护利用和修复活动需配

备一定的工程措施，因此有必要设置精

度和深度方面更进一层的详细规划进行

管制与引导。

除上述分区以外，还存在海洋保留

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区等涉海分区，

以及一些已划定海洋生态红线但未设立

海洋保护区的区域。这些区域的管控方

式相对简单，大部分是采用禁止开发的

方式，除了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区由农业

部门对其利用方式(如渔具使用)和利用

管理主体 审批事务及许可事项 依据

中央、省或市 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开发申请的审核与使用

权登记核准

《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

中央、省或市 海域使用权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央、省或市 填海项目竣工验收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

办法》

中央、省 海洋自然保护区设施建设及旅游开发项目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中央、省、市、

县

改变海洋特别保护区内海岸、海底地形地

貌及其他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活动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

表 1  海域空间行政审批事务及许可事项

目标 市域(3类 ) 县域 /市区 (7类 ) 管控要求

保护与修复 生态保护与修复区 核心生态保护区 严格保护、禁止开发

生态保护修复区 名录管理+约束指标 +分区准入

海洋特殊保护与渔业

资源养护区

海洋特殊保护区 严禁随意开发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区 严格控制各类用海活动

开发与利用 海洋利用与保留区 海域利用区 分区管理+用海准入

无居民海岛利用区 名录 +用岛许可 +产业准入

海洋保留区 严禁随意开发

表 2  国土空间规划涉海分区情况

图 1  海洋国土空间的管制方式

                                 
核心生态保护区

海洋生态红线不属于各类海洋保护区的区域

海洋生态红线列入各类海洋保护区的区域

各类海洋保护区中可适度利用的分区

领海基点和国防用途海岛

水下文物保护单位和水下文物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传统海洋捕捞区

保留海域

保留类海岛

编制无居民海岛利用区规划

依法保护和采取工程措施

保留现状

限制可能对水下文物造成破坏的功能

限制利用方式和时段

保留现状

编制海域利用区规划

海洋特别保护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生态保护修复区

海洋特殊保护区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区

无居民海岛利用区

海域利用区

编制海洋保护区规划

海洋保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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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设置休渔期)进行管理(图1)。

2.3涉海详细规划的外部关系

涉海详细规划的外部关系主要是传

导与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衔接各类

专项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涉海详

细规划的上位规划，涉海详细规划应落

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海洋生态红线及

其他重要控制线等强制性内容；分解和

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关于用海管理、

围填海管控、海洋环境保护等约束性指

标；传导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分区

和用途管制内容，满足分区差异化用途

管制要求。

详细规划与专项规划是相互衔接的，

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应纳入详细规划中。

由于总体规划难以面面俱到，而详细规

划在范围上又局限于某一局部区域，因

此各类专项规划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某个专业领域的深化、细

化和综合统筹。按照内容特点可以将涉

海专项规划分为资源保护与利用、安全

保障、要素配置3个类型，除目前已经

明确需要编制的海岸带专项规划、自然

保护地专项规划外，在海上交通、海上

旅游、市政设施、综合防灾等方面也有

必要继续深化和完善。

2.4涉海详细规划的内部关系

可利用无居民海岛、海域利用区及

各类海洋保护区应设置详细规划。此外，

陆域的滨海地区、有居民海岛地区与海

洋存在广阔的交界面，从陆海统筹的角

度出发，将涉海内容纳入地区详细规划

中。岸段的整治、海洋生态的修复、海

洋保护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的落地依赖

于实施性规划的进一步指导，可结合年

度实施计划、用海供应计划和具体的项

目计划等，开展实施性规划的编制，有

序推进详细规划的分期实施(图2)。

3涉海详细规划编制研究及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无居民海岛利用区、

海域利用区和各类海洋保护区有必要在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开展详细规

划的编制工作。

3.1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

3.1.1原规划特点

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岛保护法》将海岛保护规划划分为海岛

保护规划、海岛保护专项规划及可利用

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3类。其中，

可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已形

成包含《可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

规划编制技术导则》《无居民海岛保护

和利用指导意见》在内的一套相对完整

的技术标准体系，其规划具有如下特点。

(1)规划范围兼具陆海。

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的范围在涵

盖海岛陆域、岸线的基础上纳入了周边

海域的部分区域。海域范围一般以岛基

为界，若存在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

等生态要素，则外扩至这些要素分布的

外边界。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的内容

设置与范围相对应，分为岛陆、岸线、

海域3个部分。

(2)“三区”划分的空间管控方式。

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通过划分严

格保护、限制利用、适度开发三类区域

的方式分别对岛陆、岸线和海域进行空

间管控，并分别制定管控措施。此外，

在“三区”划分的基础上，针对海岛陆

域适度开发区域，按照开发建设类型，

采用区块划分的方式，设置工业建设用

岛区块、房屋建设用岛区块和景观建筑

用岛区块等10余种类型。

(3)用途管控以《用岛名录》为基础。

《用岛名录》确定了无居民海岛的

主导功能用途，是开展用岛规划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建筑密度、容积

率、建筑高度、植被覆盖率和建筑物安

全退让距离等量化指标。同时，《用岛

名录》也是审核无居民海岛利用项目的

重要依据。

图 2  涉海详细规划的框架体系

主体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划

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陆域详细规划

陆域滨海地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村庄规划 +……

可利用无居

民海岛规划

海洋保护区

规划

岸线整治规划

按计划制定

衔接

统筹

生态修复规划

五年实施计划

海岸带规划

符合强制性内容

专业领域深入、细化

地质灾害 海上交通

自然保护地 生态灾害 海上旅游

海洋能源 地下水保护 市政设施

海洋矿产 综合防灾 渔港

…… …… ……

年度实施计划

用海供应计划

相关专项实施计划

具体项目计划

……

行政许可

依据

依据

传导

设施建设规划

重点地区建设规划

海域利用区

规划
涉海详细规划

项目落地

近期实施计划

资源保护利用     安全保障 要素配置

各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

涉海专项规划

详细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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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存在的问题

伴随规划体系改革，可利用无居民

海岛规划将由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演变

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子项，

其规划范围、管控方式等也需要适应新

的体系。原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存在

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1)规划范围与海域规划重叠。

原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将海域纳

入了规划范围，虽然有利于海域开发与

岛屿功能协调衔接，有利于码头等涉海

设施的布局和管理，但在范围上却与海

域规划产生了重叠，存在对同一海域进

行不同定义的问题。

(2)“三区”管制方式有待调整。

在规划体系改革之前，各类规划中

的分区和分类方式不统一是突出问题。

改革后，在国土空间分区和分类之外，

不再另设功能分区和用途分类，原可利

用无居民海岛规划中“三区”划分的管

控方式也应进行调整。

(3)精细化管控不足。

原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划中的用岛

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均以

全岛作为对象进行制定。然而，由于部

分无居民海岛面积较大，如惠州大辣甲

岛、三亚蜈支洲岛的面积均在1 km2以上，

同时一些海岛的功能并不单一，功能“区

块”的划分虽然可以细分用岛功能，但

并不具备约束性。可见，针对一些大面

积的无居民海岛仅有少量指标进行开发

控制，在精细化管控方面存在着严重不

足，易造成海岛的粗放开发。

3.1.3调整建议

(1)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厘清规

划范围。

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阶段确定的无

居民海岛利用区范围为基础，制定涉海详

细规划的范围，厘清与海域规划的边界。

由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精度不足，无居民

海岛利用区规划的具体范围应在详细规划

阶段进行细化和确定，或者以公布的海岛

岸线为界。可以将海岛周边海域作为研究

范围纳入规划，但具体海域功能的制定应

当在海域规划中加以确定。

(2)以用岛“区块”划分取代“三区”

划分的管控方式。

进一步强化原可利用无居民海岛规

划中“区块划分”的作用，增加非建设

区域的区块类型，建立能覆盖整个岛陆

的区块划分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针

对各个区块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

高度等指标，实现精细化管控，以此取

代“三区”划分的管制方式。

3.2海域利用区规划

3.2.1原规划特点

海域利用区在范围上被原海洋功能

区划所涵盖。2002年实施的《海域使用

管理法》确立海洋功能区划为我国海域

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海洋功能区划分

为全国、省级、市(地区)级和县(市)

级四级编制，由国务院和省级两级审批，

目前已形成了一套从编制到管理的成熟

体系，其规划特点如下。

(1)制定海洋发展目标。

海洋功能区划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划

分海域功能，还包括制定海洋发展目标

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海域管理调控、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渔业用海保障、围填

海规模控制和海域后备空间资源保留等。

(2)逐级细化海域功能区。

划分海域功能是海洋功能区划的核

心内容，采用逐级细化的方式衔接各级

海洋功能区划，如市县层面的海洋功能

区划主要是明晰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中功

能区的具体空间位置，并将省级海洋功

能区划中的部分一级类基本功能区进行

细化，划分至二级类并明确其具体功能。

(3)制定海岸线规划内容。

海岸线规划是原海洋功能区划中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目标制定方面，海洋

功能区划需制定海岸线的整治修复目标、

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目标、整治和修复

海岸线长度目标等。在规划实施方面，

则需明确大陆自然岸线保有岸段、保持

自然岸线生态功能岸段，以及整治和修

复岸段的具体位置和长度等。

3.2.2存在的问题

(1)海岸线规划难以落实。

海岸线原来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管

理，海岸线规划的内容也因此纳入海洋

功能区划。然而，海岸线利用功能的确定、

沿海岸线项目的整治、海岸线修复的开

展等主要的工作面向陆域，导致了原海

洋功能区划中岸线规划的内容难以实施。

(2)时效方面缺乏灵活性。

原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规划期限

为10年，规划期限较长，同时开展区划

修编也较为困难，在面对各类用海的新

情况时缺乏灵活性。

(3)缺少用海强度控制。

原海洋功能区划重点关注用海功能

的空间划分，缺少用海强度控制的内容，

特别是在目前近海的养殖用海区，普遍

存在养殖量过大、洄游通道阻塞和养殖

污染等问题，急需将用海强度控制纳入

管控体系中。

3.2.3调整建议

(1)以分期、逐片的方式开展详细规

划编制。

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海域利

用区基础上，将海域利用区划分为不同

的片区，按照开发利用的时机，“成熟

一片编制一片”，分期、逐片开展海域

利用区的规划编制工作。由于航道对各

类用海功能的分割作用较为明显，对海

域利用区进行片区划分时，可以将各级

航道作为分界，以保障各片区内海域功

能的完整性。

(2)规划内容以用海分类作为核心。

原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内容大致包

括海洋发展目标制定、海域功能区划分

和海岸线规划3个方面。由于海域利用

区规划并不针对全域，因此海洋发展目

标制定的内容可以在总体规划和专项规

划层次进行。而海岸线规划内容的主体

在陆域，可以将此内容纳入相应的陆域

滨海地区规划中。在海域利用区规划中

以用海分类为核心，并加强用海强度方

面的研究。

(3)延续海洋功能区划的管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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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海洋功能区划至今已进行了

30余年的探索，在海洋资源管控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分

区管理+用海准入”的管理方式，在实

施管控方面应延续其原有的管控思路。

3.3海洋保护区规划

3.3.1原规划特点

海洋保护区包括海洋特别保护区和

海洋自然保护区，在1994年实施的《自

然保护区条例》和2010年实施的《海洋

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分别明确了上

述两类保护区需要开展规划编制的要求，

在《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和《海

洋特别保护区功能分区和总体规划编制

技术导则》中则进一步明确了规划编制

的内容和技术要求，其特点如下。

(1)划分各级保护分区。

海洋保护区经批准设立后会开展相

应的规划编制工作并进行定期修订，其

关键内容是进一步明确或调整各级海洋

保护分区的范围，确定管理目标，安排

各类保护与开发活动，并制定相应的管

控措施。

(2)制定重点项目的建设内容。

在海洋保护区内开展的保护利用及

修复工作会涉及工程建设等内容，因此

需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利用、生态

产业发展、科研监测和生态修复等方面

的行动计划，并确定建设内容与重点。

(3)严格的管理方式。

海洋保护区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均由

相应的主管部门审批，保护活动一般由

保护区管理机构实施，开发利用活动则

在进行相关论证后由管理机构实施，或

通过特许经营协议的方式授权企业实施。

3.3.2调整建议

已有的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海洋自然

保护区规划体系相对完整，拥有较为完

善的法规保障体系，管理严格。在海洋

保护区规划中可以延续此前的规划编制

技术和管理体制。

目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大都是

落实已成立的各类海洋保护区边界，海

洋保护区规划应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

的范围内开展。如有新设立海洋保护区或

既有海洋保护区范围发生调整的情况，则

应及时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修编。

4陆域详细规划中的涉海内容

除上述分析的海洋国土空间外，在

陆域的滨海地区及有居民海岛地区的详

细规划编制中，应将涉海内容纳入详细

规划体系，以实现陆海统筹的目的。

4.1海岸线建筑后退线

划定海岸线建筑后退线能够有效地

避免非赖水项目挤占岸线资源，维护海

岸线地区的公共属性，是保护海岸线景

观、加强安全防护的有效途径。目前我

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岸带规划广泛采

用划定海岸线建筑后退线这一管控措施。

海岸线建筑后退线的制定可结合防灾、

自然岸线保护的要求进行，因此滨海地

区详细规划应落实海岸线建筑后退线的

坐标与定界。

4.2自然岸线保护范围划定

自然岸线保护是各类海岸线规划的

重点内容。然而，此前的自然岸线保护

仅仅是确定了岸线的长度和起讫点，并

不明确具体的保护边界。因此，建议在

滨海地区的详细规划中增加自然岸线向

陆和向海一侧的保护范围，将线状保护

升级为面状保护，这有利于管理工作的

实施。

4.3海岸线利用规划

海岸线利用规划是与自然岸线保护

范围划定相补充的内容，以疏堵结合的

方式引导岸线利用功能的合理布局，满

足各类岸线使用需求，防止出现片面强

调保护而阻碍海岸线正常利用的现象。

5结语

当前我国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仍处

在探索阶段，开展详细规划的研究工作

面临较多不确定因素，海洋国土空间的

规划建设亦是如此。现阶段的研究主要

立足于对以往各类涉海规划编制和实施

经验的总结，以及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的预判。建立

和完善涉海详细规划体系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梳理以往的经验开展理论探索只

是其中的一小步，只有在探索与前进中

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形成能用、

管用和好用的详细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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